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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 

第
十

届
工

程
物

资
设

备
管

理
创

新
大

会
参

会
回

执
表

 

序 号
 

参
会

人
姓

名
 

单
位

名
称

部
门

及

职
务

手
机

 
号

码
 

邮
箱

 
住

宿

方
式

住
宿

时
间

（
请
勾
选
对

应
日
期
）

付
款

账
户

名
称

 
（
个
人
汇

款
写
汇
款

人
姓
名
）

汇
款

金
额

发
票

开
具
信
息

 
（
所
提
供
的
信
息
直
接
导
入
开
票
系
统
，
如
所
提
供
的
信
息
有
误
，
所
开
发
票
不
予
退
换
重
开
，

填
写
前
请
认
真
与
本
单
位
财
务
确
认
开
票
信
息
）

 

4 日
5 日

6 日
发

票

类
别

单
位

名
称

纳
税

人

识
别

号
 地

址
电

话
开

户
行

账
号

 
发

票
备

注

栏
内

容

单
笔

汇
款

一
人

以
上

发
票

合
开

或
分

开

电
子

普
票

 
接

收
邮

箱
 

1 
 

 
 

 
 

 
 

2 
 

 
 

 
 

 
 

3 
 

 
 

 
 

 
 

4 
 

 
 

 
 

 
 

5 
 

 
 

 
 

 
填
表
说

明
：

1.
住
宿
方
式
填
写

“单
住
、
合

住
或
不
住

”。
 

2.
发
票
类
别
处
选
填

“增
值
税

普
通
发
票

”或
“增

值
税
专
用

发
票

”。
 

3.
请
将
此
表
于

11
月

27
日
前
发
送
至

64
99

20
72

9@
qq

.c
om

（
请
登

录
ht

tp
://

w
w

w
.c

ac
em

.c
om

.c
n/

“通
知
公
告

”栏
下
载

ex
ce

l格
式
报
名
表
）
。

 

此
处

粘
贴

费
用

汇
（

寄
）

存
根

或
转

账
截

图
 

（
个
人
汇
款
请
注
明
单
位
名
称
）

 

 


